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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安橡胶集团股份公司 

关于股东信息披露事项的承诺 

 

海安橡胶集团股份公司拟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（A 股）股票并在

主板上市，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—关于申请

首发上市企业股东信息披露》的有关规定，发行人现承诺如下： 

1、本公司已在招股说明书中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披露了股东信息。 

2、本公司历史沿革中不存在股权代持、委托持股等情形，不存在股权争议

或潜在纠纷等情形。 

3、本公司股东均具备持有本公司股份的主体资格，不存在法律法规规定禁

止持股的主体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形。 

4、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或其负责人、高级管理人员、经办人员不存在直接

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情形。 

5、本公司股东不存在以发行人股权进行不当利益输送的情形。 

6、本公司及本公司股东已及时向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提供了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的资料，积极和全面配合了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开展尽职调查，依法在本次

发行的申报文件中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披露了股东信息，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。 

7、若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，将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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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无正文，为《海安橡胶集团股份公司关于股东信息披露事项的承诺》

之签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承诺人：海安橡胶集团股份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 

 朱  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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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海安橡胶集团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

并在主板上市之承诺函 

深圳证券交易所： 

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泰海通”）接受海安橡胶集团股

份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安橡胶”）的委托，担任海安橡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

主板上市的保荐机构。担任保荐机构期间，本保荐机构在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

用原则、遵守业务规则和行业规则的基础上，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。现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及《关于进一步推进

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》等法律法规，本保荐机构特此作出如下承诺∶ 

如本公司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并上市制作、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，将先行赔偿投资者损失。 

(以下无正文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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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安橡胶集团股份公司

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之承诺函》之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年       月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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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海安橡胶集团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

并在主板上市之承诺函 

深圳证券交易所： 

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方证券”）接受海安橡胶集团股份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海安集团”或“发行人”）的委托，担任海安集团首次公开发行

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联席主承销商。担任联席主承销商期间，本公司在遵循勤勉

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、遵守业务规则和行业规则的基础上，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。

现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》

等法律法规，本公司特此作出如下承诺∶ 

如本公司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并上市制作、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，本公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

损失。 

(以下无正文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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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安橡胶集团股份公司首次

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之承诺函》之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联席主承销商：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年       月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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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放律师承诺，其承诺正文和签章页在同一页，请覆盖此页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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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放会计师承诺，其承诺正文和签章页在同一页，请覆盖此页】 



9 
 

【放评估师承诺，其承诺正文和签章页在同一页，请覆盖此页】 

 

 


